关于《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25个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国家、省、市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与饮用水水质保护精神，保障寻甸县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供水量，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预防突发性水事件，确保饮用水安全，开展寻甸县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按照云南省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的通知》（云污防水源〔2022〕14号）和《昆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攻坚战领导工作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划定工作方案〉的通知》（便函〔2022〕4977号）等要求，开展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
二、起草过程
根据县政府工作安排，由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寻甸分局牵头开展寻甸县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2023年4月启动了寻甸县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按政府采购程序确定云南蓝河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为编制机构。在组织召开座谈会、相关部门专题会、广泛调研的基础上，2025年1月形成《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25个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并向县级相关部门和涉及乡镇、街道及公众参与征求意见。进一步进行修改，2025年5月报市级专家、省级专家审核修改，2026年2月9日召开县级相关部门意见及协调工作会，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对文本进行全面修改完善，现形成《方案》（送审稿）。
三、起草主要依据
[bookmark: _GoBack]本方案根据《云南省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乡镇级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的通知》（云污防水源〔2022〕14号）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等文件编制。
四、主要内容
《方案》包括十三章内容，第一章总则，指出划分的背景、依据、原则、范围及基准年、技术路线。第二章饮用水水源基础环境状况，分析区域概况、水源地基本情况。第三章水源保护区环境调查评价，调查评价径流区水土流失调查、土地利用状况调查及评价、水环境质量调查评价。第四章污染源调查，调查违章建筑物、点源污染调查、面源污染调查、固体废物堆放（填埋）场调查、流动源。第五章区域环境综合治理与环境管理状况，分析区域环境综合治理、饮用水源地管理现状。第六章水源地功能定位存在的问题，指出环境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第七章保护区划分与定界，明确划分依据、保护区划分结果、保护区定界方案、保护区定界的技术说明。第八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与保护要求，提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范化建设要求、饮用水源地保护要求、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保护治理措施、保护区管理能力及制度体系建设、水质监测及环境应急系统建设。第九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投资估算，总体估算建设投资、规范化建设目标达标的可行性分析。第十章结论，总结结论和建议。第十一章附表，明确定界坐标表。第十二章附图。第十三章附件。
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寻甸分局将认真开展《方案》提交前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各项行政工作，按程序提请省人民政府决策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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